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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 

关于签署《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代表： 

天津市外环线东北部调线是本市路政重点建设项目，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北辰厂区位于本次道路建设征收范围内。为保障建设工程的

按期开工，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等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公司拟就征收补偿事宜与相关方签署协议。具体如下： 

一、签署协议概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经审议，

同意天津市北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北辰住建委”）依照法律法规征

收公司北辰厂区。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与其签署了《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房

屋征收与补偿启动及交接框架协议》，并依据协议于当日交付相关资产。公司拟与

北辰住建委和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就征收补偿事宜另行签署《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 

二、协议当事人 

（一）天津市北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1. 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350 号 

2. 法定代表人：王振卫，主任 

3.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其未发生类似交易事项。 

（二）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1. 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梓苑路 5 号 

2. 法定代表人：陈红梅 

3.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与其未发生类似交易事项。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征收范围位于天津市北辰区津榆公路北、永定新河堤南 109,986.67

平方米国有土地（土地证号：北辰国用（96 更 2）字第 0219）及该地块上 37,932.85

平方米房屋（房产证号：130108210）。 

http://china.findlaw.cn/fangdichan/t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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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辰住建委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对公司进行经济补偿，公司同意北辰住建

委在相关政府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对北辰厂区实施拆迁，公司按北辰住建委要求期限

将厂区的房产土地等权属证明交相关政府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三）协议各方约定以北辰住建委委托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北辰住建委对公司实物资产补偿 28,418.09 万元。就

补偿款的支付等具体事宜和其他未尽事项，尽快签署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具体协议条款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相关资产已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完成交接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经初步测算，该交易于 2018 年度确认资产处置收入 28,418.09 万元，产生

净利润约 18,500 万元（最终数值以审计结果为准）。 

（二）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亦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

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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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二 

关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的议案 

各位股东和股东代表：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同时聚力发展生态环保

产业的战略发展方向，满足公司生态环保产业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公司拟申请非

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券。具体方案如下： 

一、企业债券发行基本方案 

（一）发行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2019 年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简称“19 泰达绿

色债”）。 

（三）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 

（四）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7 年，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附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利率：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单利按年计息。本次债券通过中

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利

率。 

（六）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本次债券在中央国债登

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登记托管，存续期内不得转托管。 

（七）发行方式：本次债券通过主承销商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时认购的机构投资者不超过

二百人，单笔认购不少于 5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债券不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

公开方式。 

（八）发行范围及对象：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九）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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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有权选择上调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或者下调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调整幅度

以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中约定的调整幅度为准。 

（十一）债券担保：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且不收取担保费。 

二、发行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企业债券若能够成功发行，将进一步促进公司生态环保产业发展，募集的

资金将用于生态环保产业项目建设。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相关事宜。该事项经股东大会

通过后仍需经有关权力部门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有关权力部门核准的方案为

准。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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